
 

 

 

 

东莞市人民政府文件 
东府〔2018〕128 号 

 

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东莞市市场主体 
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东莞市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0月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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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 

登记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，推进工商注册便

利化，促进经济发展，根据《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》《广东省市

场监管条例》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市场主体住所（经

营场所）的登记管理。 

本办法所称市场主体，指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、

非公司企业法人、外商投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及

上述主体分支机构，农民专业合作社，个体工商户。 

市场主体的住所是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；市场主体的经

营场所是指其开展经营活动的场所。 

本办法有关住所的规定适用于市场主体的经营场所。集群

注册托管企业及集群企业的住所登记，按照本市企业集群注册

登记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  市场主体住所应经登记机关登记；市场主体变更

住所的，应当在迁入新住所之前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。 

第四条  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住所使用证明材料、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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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信息申报材料实行形式审查，申请人对其提交材料的真实性

负责。 

第五条  市场主体住所的地址应当以公安部门设置的门楼

牌号“标准地址”进行申请。如房间未有标准地址的，应到当

地门楼牌管理部门申请标准地址。 

商场和商品交易市场中不是独立房间、没有标准地址的铺

位或摊档，由商场和商品交易市场开办者参照门楼牌设置的相

关要求，申请标准地址后，再申请登记。 

商场和商品交易市场开办者应当及时向当地登记机关提供

其管理的商场和商品交易市场门楼牌号标准地址和铺位、摊档

编号。 

第六条  市场主体的住所依法应当经规划、住建、国土、

公安、消防、环保、文化、卫生、安监、城管等行政部门许可、

登记、备案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的，开展经营活动前须依法办理

有关手续。 

第二章  住所要求 

第七条  市场主体应当使用固定场所作为住所，并对住所

的合法性、安全性负责。 

市场主体的住所应当具备必要的经营条件，并且以独立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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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形式存在，商场和商品交易市场中的铺位或摊档、住所托

管的集群注册企业除外。 

住所或经营场所的面积、布局等设置应当符合相关法律、

法规及本市的相关规定。 

第八条  市场主体将面积较大的房间分隔为多个独立房

间，应到当地门楼牌管理部门给每个房间申请标准地址，使用

标准地址申请登记。 

将办公场所分隔为卡座、座席等非独立房间的，应当按本

市企业集群注册登记管理相关规定登记。 

第九条 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同一地址可以申请登记为

多个市场主体住所： 

（一）同一地址登记的多个市场主体之间有投资关系； 

（二）同一地址登记的原市场主体已不在该地址开展经营活

动。 

申请人申请住所登记时，应对上述情况予以说明。 

第三章  住所信息申报 

第十条  市场主体申请登记注册、许可审批及备案时，实

行住所信息申报。申请人向登记机关、许可审批及备案部门申

报住所信息作为其住所使用证明，无需提交不动产权属证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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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合同、村（居）委会证明等住所使用证明材料。 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市场主体申请许可需提交的住所证明

材料有具体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登记机关、许可审批及备案部门应互通互认市场主体申报

的住所信息。 

第十一条  申报的住所信息应包括： 

（一）市场主体联络人及联系方式； 

（二）市场主体住所地址及邮政编码； 

（三）房屋所有权人、房屋使用权取得方式； 

（四）住所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承诺与声明； 

（五）其他有关情况说明。 

市场主体住所信息申报的文书由登记机关制定。 

第十二条  下列情形不适用住所信息申报： 

（一）拟申请从事桑拿按摩、沐足、歌舞、游艺、美容美体、

旅业、餐饮服务、网吧、电镀、漂染、印花、洗水、制革、造

纸、电力生产、垃圾处理、再生资源回收和处理、燃气经营、

危险化学品、民用爆炸物品、烟花爆竹、放射性物品经营的； 

（二）以法定用途为住宅的商品房和政府保障性住房、军队

房产作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。 

第十三条  申请人申请工商登记注册不适用住所信息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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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如下住所使用证明： 

（一）使用自有房产的，使用证明为不动产权属证明；使用

非自有房产的，使用证明为业主不动产权属证明和房屋租赁协

议或者无偿使用证明。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明的，提交房地产

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，或者房屋竣工验收证明、购房合同及房

屋销售许可证，或者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园区管委会、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，或者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

为自有房屋出具的证明； 

（二）使用宾馆、饭店的，使用证明为房屋租赁协议； 

（三）使用军队房产的，使用证明为《军队房地产使用许可

证》。 

依法将住宅改作商业用途的，须同时提交已征求有利害关

系业主同意的由村（居）委会或小区业主委员会出具的证明，

以及申请人的承诺书。 

市场主体将其住所对外转租、分租的，须征求房屋产权人

同意。 

采取住所信息申报的方式办理设立登记的市场主体，变更

住所、经营范围后存在本办法第十二条所列情形的，应当按本

条的规定提交住所使用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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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监督管理 

第十四条  市场主体住所实行属地管理，各镇街（园区）

应当强化市场主体住所日常监管，结合社会服务管理“智网工

程”，组织实施市场主体住所监督管理工作，并对辖区内各部门、

各村（社区）、网格管理员队伍的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督查考核。 

村（社区）、网格管理员队伍应当依照规定的职责，对市场

主体住所进行日常检查。发现市场主体登记住所信息与实际不

符，或住所不符合法律、法规及本办法规定的，应当督促、引

导其限期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及时通报具有监管职责的部门。 

第十五条  各部门应当根据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

谁监管”原则，加强住所的监督管理。 

工商部门负责对隐瞒真实情况、申报虚假住所信息、提交

虚假住所使用证明，以及未经登记擅自变更住所的违法行为依

法查处；对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市场主体，

按规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 

城市综合管理部门负责对未经批准、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

临时建设，或临时建筑物、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违法

行为依法查处。 

住建部门负责依职权做好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工作，对违反

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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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土部门负责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进行查处。 

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对职权内工矿企业住所存在的生产经营

活动中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依法查处；对生产、储存、经营危

险化学品(不包括港口)和烟花爆竹的住所中不符合国家安全生

产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。 

消防工作管理部门负责对住所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，对

违反消防法律、法规的行为依法查处。 

公安部门负责建立标准地址信息库，及时根据有关申请对

没有门楼牌号的空间按规定编制门楼牌号；对利用住所从事

“黄、赌、毒”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；对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、

储存爆炸、剧毒、易燃、放射性等危险品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。 

环保部门负责对市场主体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。 

其他部门依职能对市场主体住所进行监督管理。 

第十六条  市场主体违反本办法规定，除依照有关法律、

法规规定处理外，纳入信用管理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所称“商品交易市场”是指有固定的交

易场地、设施，有若干经营者进场经营，对生产资料、生活资

料实行集中、公开、现货交易的场所，一般指集贸市场或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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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

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2018年10月24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3年10月23日。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市委直属各单位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市中级

法院，市检察院，省属有关单位。 

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三科      2018 年 10 月 24 日印发 


